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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剧发展基金 
「奖学金资助计划」申请表格 

(适用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截止的申请)  
  

 
 
申请编号 :            / 2024[由秘书处填写]     收表日期：                 [由秘书处填写] 
 

请在适当方格内加上「✓」号 

[I] 申请者的基本数据 

1. 姓名 
(须与香港身份证相

同。发放资助金收款人

姓名，亦以身份证为

准。) 

(中文) (小姐/女士/先生/其他名衔) (英文) 

 

 

2. 艺名(如有) 
 
 

3. 联络电话  4. 传真(如有) 
 

5. 住址 

 

6. 通讯地址 
(如与上址不同) 

 

7. 电邮地址(如有) 

 

8. 现职/主要受聘或

合作团体名称 
(如适用) 

 

  

填写申请表格前，请先细阅《「奖学金资助计划」申请须知》。查询请致电 3655 5627 或 3509 7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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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于本地粤剧职业

演出中一般担任

的六柱角色/主要

行当 
 

 

10. 香港永久性居民

身份 

□ 本人于截止申请日期当天或之前，已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 
 

11. 年龄 

□ 本人于申请截止日期当天，年龄为 45 岁或以下* 
 
□ 本人于申请截止日期当天，年龄为 46 岁或以上 
 

*如有需要，基金会联络申请者确认上述数据。 

[II] 申请者资历经验和主要/重要演出的资料 

1. 请以不多于 300 字简述阁下的从艺经过，包括师承或曾接受的粤剧训练和在粤剧界主要担任的工作。 

 
 
 
 
 
 
 
 

2. 请申报阁下加入本地粤剧职业班演出及工作的时间和情况： 

□ 本人为本地职业粤剧演员，于截止申请日期当天已在本地粤剧职业班担任六柱/主要演员共不少于 5 年。 

本人担演六柱/主要演员的年期由＿＿＿＿年＿＿＿＿月开始，至＿＿＿＿年＿＿＿＿月；计至截止申请

日期当天，本人在本地粤剧职业班担任六柱/主要演员共_________年________月(请扣减期间曾停止担任

六柱/主要演员的时间)。  
 
□ 本人在过去 5 年(计至截止申请日期当天)活跃于粤剧界，本人在该 5 年平均每年于本地粤剧职业班演出

____场；本人所参与的主要粤剧工作岗位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提供符合上述各项要求的证明(例如演出单张、场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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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请提供过去共计不少于 5 年以六柱或主要演员身份参与的主要/重要演出，如香港艺术节、中国戏曲节、康

乐及文化事务署或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委约演出的资料，并列出期间共不少于 15 场有关演出的内容，以

及一并提交相关证明文件(例如演出单张、场刊等)。如篇幅不够，可另纸续写(按日期由近至远排序)。 

 演出日期 演出场次 演出团体/ 
剧团名称 

演出名目/剧目名称 演出地点 担任的六柱角

色/主要行当 

1.        

2.        

3.        

4.        

5.        

6.        

7.        

8.        

[III] 已报读正规专业课程和课程涉及的实习及/或汇报演出(如适用)的资料 

请填写已报读课程数据，并提供已报名的证明(如报读院校/培训机构发出的回条)。 

1. 所属国家/地区 ☐本地 
☐内地  
(地区：_________) 

  ☐海外 
(国家：_______；地区：_______) 

2. 报读院校/培训机构名称  

3. 选修课程名称  

4. 修业日期 
由＿＿＿年＿＿＿＿月 
[不可早于 2025 年 7 月 1 日] 

至＿＿＿年＿＿＿＿月 

5. 选修课程宗旨、课程大纲

及单元内容 
 
 
 

(可另纸续写课程内容，并提供所报读课程的证明文件，如课程概览、网页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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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学费总金额 支付学费的货币：_____________ 港币等值：$______________ 

7. 课程的考核/评估方法  
(如笔试、视唱及/或听唱、

实习/汇报演出评分等) 
 
 

 

8. 课程是否包括实习 
 

☐ 是   ☐ 否 

实习内容简介： 
 
 
 
 

9. 课程是否包括汇报演出 ☐ 是    ☐ 否  

汇报演出内容简介： 

 
 
 
 

10. 预计学成后重投本地粤

剧职业班工作的日期 
(如适用) 

 

[IV] 申请者提供的粤剧界咨询人数据  

1. 粤剧界 
咨询人姓名 

(中文)
  

 

(小姐/女士/先生/其他名衔) (英文) 
 
 

2. 咨询人艺名(如有)  

3. 咨询人于粤剧界 
一般担任的岗位/
工作 

  

4. 咨询人联络电话  



 

5 
 

 

5. 咨询人电邮地址/ 
传真号码 

 

6. 由咨询人本人 
填写 

本人确认申请者 ______________已在本地粤剧职业班担任六柱/主要演员共不少于

5 年(计至申请截止日期当天)，而且在过去 5 年(计至截止申请日期当天)活跃于粤剧

界及职业班。 

咨询人签署#： 签署日期： 

# 申请者必须确保其粤剧界咨询人在空格内亲笔签署，以认证申请者具所需的从业资历。如有需要，基金有权与咨询人 

直接联络以确认上述数据。 

[V] 计划的开支预算 (以下第 2 至 4 项只适用于申请内地或海外进修) 

申请的开支细项 
[请排除已获其他奖学金/资助/赞助/金钱或非金钱支持的开支项目/金额] 

申请金额(港币$) 
 

1.  课程学费(包括课程涉及的实习(如有)及/或汇报演出(如有)的费用  
 
学费总额为：港币$__________ X 80%＝_________ 
[只可申请课程学费的 80%或港币$250,000 资助上限的较低者]  
(请提供学费证明) 
 

 
 
 

2.  来回香港与就读院校或培训机构/实习机构(如适用)/汇报演出场地(如适

用)所在境外地区一次的经济/标准客位价格的交通费用[请提供报价单] 
 
(境外国家/地区：_______________) 
(交通工具：                         ) 
 

 

3.  来回就读院校或培训机构所在境外地区与实习机构或汇报演出埸地所在

境外地区一次的经济/标准客位价格的交通费用(如适用) [请提供报价单] 
 
由(境外国家/地区：_______________) 
往(境外国家/地区：_______________) 
(交通工具：                          )  
 

 

4.  一笔过生活津贴 
(只包括进修期间的生活津贴)  

 

 总申请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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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个人进修计划 

请共以不多于 600 字，阐述以下四项内容。 

1. 阁下选择目前的时机进修的原因和目的。  

2. 已报读课程/进修内容如何有助阁下的粤剧事业、发挥潜质、提升艺术水平及长远发展，以及对推动本地

粤剧专业发展有何帮助。 
 

3. 阁下对推动本地粤剧发展有什么抱负和承担，选读的课程/进修内容如何实现阁下的抱负和承诺。 

4. 完成课程和课程涉及的实习/汇报演出(如有)后，阁下预计重投本地粤剧职业班工作的发展计划(如曾因修 
读课程而暂停演出)，以及如何回馈本地粤剧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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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过往与申请有关的获奖/嘉许/表扬纪录(如有) 

请一并提交相关证明文件(如证书、嘉许状等)，如篇幅不够，可另纸续写(按日期由近至远排序)。 

 获奖/嘉许/表扬年份 奖项/嘉许状/表扬信名称 颁发单位 

1.    

2.    

3.    

[VIII] 其他奖学金/资助/赞助/支持的申报 

就本申请表格第III部分所列的课程(包括课程涉及的实习/汇报演出(如有)) 和第V部分所列的开支预算项目，

是否曾/已或将向其他单位申请奖学金/资助/赞助/其他金钱及非金钱的支持(例如提供免费食宿)？ 

☐ 有 

(a) 单位名称： 

   

(b) 申请款额：  

 

(c)   申请结果：  

 

☐ 无  

申请者是否有就其他进修计划在 2023-24 及 2024-25 年度申请其他奖学金/资助/赞助/金钱及非金钱的支持？ 

☐ 有 

(a) 进修计划及单位名称： 

   

(b) 申请款额：  

 

(c)   申请结果： 

  

☐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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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申请者声明及保证 

1. 本人已详阅「粤剧发展基金奖学金资助计划」的申请须知，本人完全明白并同意遵守该须知内所有条款。  

2. 本人声明及保证就申请所提交的全部数据均属完整真实和准确无误，以及明白提供虚假、误导或不准确

的数据，或隐瞒重要数据，申请即告无效。本人明白如作出虚假陈述、虚报、隐瞒或提供虚假或误导的文

件或数据，以获取本资助计划下任何资助，可能会被刑事检控。 

3. 本人明白并同意在申请表格内及就申请所提供的个人资料，将用于本申请表格第 X 部分所载「收集个人

资料声明」所述之用途。 

4. 本人明白并同意，倘若粤剧发展基金要求本人在指定时限前书面提供所需数据，或在指定日期出席会议

以补充及进一步解释申请的内容，本人会遵照要求行事。如本人不履行前述事项，粤剧发展基金有权视

作本人自行撤回或放弃申请。 

5. 本人明白并接纳，若申请计划的资料不全，粤剧发展基金有权不作考虑而不会另行要求本人补充。本人

明白及接纳，如本资助申请不符合申请须知及申请表格的要求，粤剧发展基金有权不处理有关申请，而

不另行要求本人修订。 

6. 本人明白及同意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府)(包括粤剧发展基金秘书处)、其获授权用户、其受让人及

权利继承人为审批奖学金资助计划申请，监察获资助计划的推行进度、评核资助成效及其他相关目的，

复制、发放和派发本人递交的申请表格和其他文件予文化体育及旅游局人员、粤剧发展基金顾问委员会

及其辖下专责评审小组成员、顾问、学者、专家、其他相关政府政策局和部门，以及任何参与/协助评审

申请的人士；并在执法部门、廉政公署及审计署提出要求时，复印和提供他们所需的数据。本人并同意授

权政府(包括粤剧发展基金秘书处)持有、处理、存盘及贮存本人就是项资助申请提交的任何文件。 

7. 本人确认提交本申请，即表示本人同意无论获得资助与否，均接受粤剧发展基金的决定为最终决定。 

申请者签署： 
 

申请者姓名： 
 

日期： 
 

  
 

[X] 收集个人资料声明 

收集资料的目的 
申请者递交予粤剧发展基金的个人资料，将被粤剧发展基金秘书处用作下列一项或多项用途或作其他直接有

关的用途 :  
1. 处理及审批「粤剧发展基金奖学金资助计划」(资助计划)申请； 

2. 与资助计划的推行、检讨、评估及宣传工作有关的用途； 

3. 粤剧发展基金内部档案储存及记录之用；及 

4. 为确保所申请的奖学金没有获得双重资助，向其他拨款机构查核有关申请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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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个人资料纯属自愿，惟阁下必须提供真实、完整及准确的个人资料，以供粤剧发展基金处理阁下的申请

及相关事宜，否则可能会导致申请无效或不被接受。 
 
个人资料披露 
为达到上述目的，收集的资料或会向粤剧发展基金顾问委员会及其辖下的专责评审小组成员、文化体育及旅

游局、其他政府决策局和部门以及外界顾问(包括机构或个人)披露。 
 
查阅及更改个人资料 
根据《个人资料(私隐)条例》(香港法例第 486 章)，申请者有权查询粤剧发展基金是否持有关于申请者的个人

资料，并有权取得该等资料的副本及更改任何不准确的数据。 
 
申请者如欲索取或更改数据，请以书面方式寄交香港添马添美道 2 号政府总部西翼 13 楼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粤

剧发展基金秘书处。 
 

[XI] 申请清单 

在提交申请时，申请者须递交一份完整的申请文件，包括： 

☐ 参与本地粤剧职业班工作(包括过去共计不少于 5 年和期间共不少于 15 场参与的主要/重要演出)的相关证

明 [见申请表格第II部分] 

☐ 已报读所选的课程的证明文件 [见申请表格第III部分] 
☐ 课程的详细资料(课程宗旨、课程大纲、单元内容及实习/汇报演出内容(如适用)等) [见申请表格第III部分] 
☐ 已填妥和签署的申请表格，包括已填妥和签署的粤剧界咨询人资料 [即申请表格第IV部分] 
☐ 学费金额的证明和交通费报价单(如适用) [见申请表格第V部分] 
☐ 与申请有关的获奖/表扬/嘉许的证明(如有) [见申请表格第VII部分] 

 
 


